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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首先，系统梳理浙江省生态文

明思想与实践的源与流，进而基于对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和“美丽城镇”

等浙江经验的总结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

在空间规划中的实现路径并将其归纳为

“创建类规划”。然后，通过进一步剖析

创建类规划的核心要素：申请准入机制、

评价指标体系和专班运行模式，认为创

建类规划是空间规划的技术理性与中国

本土的行政理性相结合的产物，实现了

上级与地方的双向约束、刚性与弹性的

诱发协整以及条块分割的博弈代理。最

后，基于对创建类规划的再审视，指出

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语境下规划的核心

差异在于是否能超越“用地”来有效干

预空间建设，同时也反思创建类规划过

度依赖治理手段的隐忧。

关键词 生态文明；空间规划；治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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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then summarizes a series of projects relating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 g.,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e characteristic town, and

the beautiful towns) into a paradigm of ‘evaluation-oriented planning'.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such planning, including application criteria,

evaluation-index system, and specialized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e paper argues

that evaluation-oriented planning results from a combination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from spatial planning and China's governance rationality, and it balances the power

of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planning rigidity and elasticity, and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planning towar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at towar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es in the plan's capability to improve the built environment without

relying on the l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lso reflects on the lock-in effects

from excessive reliance on administrative tools.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patial planning, governance innovation, Zhejiang

province

1 生态文明思想与浙江省创建类规划兴起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成为人居环境建设的核心议题。得益于丰富的地方实践，诸多

学科都争相探索如何运用自身理论来诠释生态文明理念进而整合吸收、铺陈出新。伊始

于2003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期对城乡人居环

境的开创性探索，这也成为全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最初实践。城乡环境整治作为“千万工

程”的主体内容决定了对城乡空间的规划建设自始至终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且在后

续一系列实践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建设模式，然而“一手实

践，二手理论”的问题在浙江省尤为明显（石楠，2019），因此从规划视角将“浙江经

验”进行模式化、理论化的总结，对浙江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实践和规划理论创新都具有

现实意义。经由近20年从乡村到城镇的探索与实践，浙江省生态文明初步形成由物质

空间整治到人居环境提升的转译路径，其中“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和“美丽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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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浙江经验”为业界、学界和

政界提供了丰富的考察案例和研究样本，

也产生了诸多经验梳理和实操建议，包

括城乡融合（陈前虎，等，2019；何鹤

鸣，等，2019）、产业培育（华芳，等，

2017）、规划设计（赵佩佩，等，2019）、
政策供给（武前波，等，2017；施德浩，

等，2019；孙莹，等，2021）等。尽管

不少规划研究已详尽阐述了上述各类规

划的编制方法和实施路径（余建忠，等，

2020），但大部分文献依然局限于将其视

为面向特定目标或者问题的专项任务，

并且止步于单一类型、甚至具体项目的

探讨，少有研究将上述实践整体性地视

作一种全新规划模式的不同演化阶段，

进而对其规划目的、技术方法和治理逻

辑进行系统地论述。

1960年代，简·雅各布斯（Jane Ja⁃
cobs）提出的外部性概念激荡起对城市

公共利益的争辩，从而引发城市规划从

工程技术范畴向公共政策范畴的转变。

正如彼得·霍尔爵士（Sir Peter Geoffrey
Hall）对规划的广义诠释：规划旨在实

现预定目标而编制一系列有条理的行动

计划，而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规划

的实施（Hall P，1992）。空间规划，即

是对人居环境的统筹安排，遵循城乡发

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政府的一种核心职

能，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地方施政的实际

需求。诚然，中国现代空间规划深受西

方理论和技术的影响，但在近年来，尤

其是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

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落实特定的社

会经济发展战略，不断探索如何将空间

规划整合进本土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

规划理政的目标。上文所述的“美丽乡

村、特色小镇”等均可视为浙江省为落

实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而将空间规划作

为一种“项目”整合进政府治理框架中

的地方实践。由于这一系列规划下发的

官方文件均带有“创建”的表述，本文

将其统称为“创建类规划”① （Evalua⁃
tion-oriented Planning）。实际上，类似的

“创建”同样存在于西方规划实践中，如

1990年代英国为推动城市更新提出类似

的“城市挑战”（City Challenge） 计划、

综合更新预算（Single Regeneration Bud⁃
get）等行动，旨在通过竞争性的资金分

配方式实现的公—私—社区三方合作

（严雅琦，等，2016）。但本文提出的

“创建类规划”不同于上述西方的城市创

建行动，也与过去已有文献中“创建规

划”所论述的具体规划类型不同，本文

认为“创建类规划”是“项目治国”背

景下空间规划和我国治理体制相结合的

产物，其包括了浙江省一系列创建行动

以及这些创建行动背后的空间治理逻辑。

“项目制”被用以解释中国分税制改革以

来各种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 （周飞舟，

2012；渠敬东，2012；申明锐，2015），

即在限定时间和资源的条件下，利用特

定组织形式完成具有明确预期目标的一

次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对组织机构、体

制机制的调整逐渐超出单个项目本身的

特性，而逐渐确立了一种新的治理结

构。所以，“创建类规划”并不局限于

通过规划内容来实现空间治理，其提

出、编制、实施、考核等一系列行动本

身就是空间治理的过程，而结果也不只

是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等人居环境的建

设和提升，更是衍生出一整套嵌入浙江

省城乡规划建设过程的制度和机构。

通过对杭州、宁波、绍兴、衢州等

地多个县级单元和20余个美丽城镇创建

单位的实地调研，同时考察浙江省美丽

城镇建设行动方案的编制过程、地方政

府的实施过程以及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

考核过程，发现在经过“美丽乡村”“特

色小镇”和“美丽城镇”等三轮实践，

生态文明理念借由“创建类规划”被有

效地整合进行了空间规划的思想基础、

编制内容和治理体系中，形成了一条清

晰明确的“理念—实践”的探索历程，

而随着“美丽城镇”的全面落实和验收，

这种“创建类规划”的空间治理已经从

聚焦规划内容的“浙江经验”迈向具有

一套稳定操作制度和执行机构的“浙江

模式”。基于此，本文梳理了浙江省如何

立足于自身资源禀赋来诠释生态文明理

念，并将其逐步整合进空间规划的过程，

同时这也是创建类规划的模式演进历程；

随后总结出创建类规划的申请准入机制、

评价指标体系和专班运作模式的三种特

点，并探讨由此形成的空间治理手段和

治理逻辑；最后，在批驳工业文明语境

下空间规划无法突破土地工具的同时也

指出创建类规划存在过度依赖治理工具

的隐忧。

2 生态文明与浙江实践：浙江省

创建类规划的模式演进

一种（规划）范式的成熟往往是时

代思潮与具体事件交织的结果，如实证

哲学兴起与英国霍乱推动公共卫生运动

和城镇规划 （Town Planning） 的诞生，

现代建筑运动与纽约日照案件共同催生

的区划法案 （Zoning） 等 （吴志强，

2008）。浙江省创建类规划的演化历程同

样需要被置于宏观背景和地方实践之中，

一方面，宏观背景形塑的规划思想需要

在地方实践中不断检验，而城乡规划学

科早已熟稔理念和实践的相互转换（罗

震东，等，2015）；另一方面，抽离了地

方特色的规划实践往往乏善可陈，独特

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城镇化路径为生态文

明思想的具象化提供了浙江注脚。始于

2003年《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和

“八八战略”，充分发挥生态优势、环境

优势和人文优势被认为是浙江未来发展

的主基调②，自此也展开了基于生态文明

的空间规划实践。通过具体创建内容的

空间尺度可以明显划分出三个阶段，分

别为“美丽乡村”的起步期、“特色小

镇”的发展期以及“美丽城镇”的成

熟期。

2.1 起步期（2003—2011年）：从“千

万工程”的上级遴选到“美丽乡村”的

申请准入

“生态”一词天然蕴含着亲自然、远

人为的语义，因此乡村空间更易于落实

生态文明思想。得益于十六大后“三农”

问题被写入中央工作报告，如何振兴乡

村成为时代命题。浙江七山二水一分田，

地形地貌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路径，浙中、

浙南连绵的山地丘陵和河谷盆地均不适

宜开展规模化和机械化大生产。此外，

地理阻隔带来地域习俗的多元化和浙商

市场的人格化致使农民进城和人口城镇

化长期呈现“点多面广，密集小散”的

特征，因此，农村的物质环境整治被浙

江作为“三农”问题的前期突破口。考

虑到浙江拥有近 3万个行政村，且地理

区位、基础条件和发展趋势各自迥异，

全面铺开所有村庄的空间整治缺乏经济

性和必要性，由此2003年省委省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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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

“千万工程”），即通过5年时间对全省1
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其中

1000个左右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

村③。这种实施对象的遴选不仅意味着

“千万工程”区别于传统规划的全面覆

盖，更暗示着其底层逻辑是为特定乡村

实现有限目标的一种创建式指引。此外，

相较于城市，乡村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组

织更为简单清晰，需要防止过度规划的

浪费和折腾；另一方面，“千万工程”分

为规划、实施和考核过程，数量众多的

乡村整治势必需要建立统一的话语体系

以高效衔接各个流程，因此“千万工程”

明确指出“示范村”着重物质、精神文

明综合提升的农村新社区建设，“整治

村”关注乡村“脏、乱、差”的基础环

境整治，如水净化、垃圾处理等。鉴于

“千万工程”既不属于法定规划能作为政

府常设性事务，亦非战略规划能满足地

方发展性诉求，需要有匹配的约束和激

励机制，如浙村整治办出台 6号文件建

立以奖代补的资金补偿性机制④，同时要

求市、县（市、区）两级政府配套专项

资金。此外，省委省政府成立“千万工

程”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同时要求各

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在完成规范工作的基

础上，分别对接指导一个地级市的村庄

整治工作。由此可见，“千万工程”重构

了规划目的、编制方法和实施路径并以

此奠定创建类规划的范式雏形。

历经 5年环境整治，浙江省乡村建

设不再止于基础性的物质空间改善。

2008年浙江安吉提出《建设中国美丽乡

村行动纲要》将乡村创建的内容延伸至

乡村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

土地综合整治等内容。随后2010年发布

的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2011—2015年）》全面突破了物质空间

范畴，乡村创建细分为提升人居环境的

“整治村”、面向综合服务的“中心村”

以及专项保护的“历史文化村”。伴随

着创建目标的多样化，创建内容也愈发

综合。“四美三宜”的口号涉及功能、

空间、产业、文化等多个维度，尽管依

然沿用03版编制导则，但用地分类、产

业发展、五线划定等城市的规划思想也

被整合进乡村创建行动中。面对更高标

准的“美丽乡村”创建任务和更加精细

的资金补偿机制⑤，自上而下的对象遴

选转变为上下整合的自主申报和竞争准

入。而这一转变极大考验了地方政府的

治理能力：缺乏现代治理架构的村集体

已难以独立承担“美丽乡村”创建工

作，而具有一定资源整合和治理能力的

县 （市）、镇政府成为创建类规划的实

施主体，从2016年浙江省首批美丽乡村

创建以县和乡镇做为主要表彰对象 （6
个示范县和 100个示范乡镇） 就可见

一斑。

2.2 发展期（2011—2016年）：从“小

城市培育”的产业集聚到“特色小镇”

的分类指引

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推动乡村工

业化，相伴而生的乡镇企业奠定了早期

沿海地区的产业空间布局。囿于自然地

理的阻隔、工业基础的羸弱和启动资金

的拮据，浙江省的乡镇企业具有组织家

庭化、产业特色化、分工专业化的特点，

其中费孝通先生总结的“温州模式”就

是其典型代表（费孝通，1986）。随着土

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传统中

小企业管理模式滞后，彼时“精、专、

特”的乡镇企业彻底沦为“低、小、散”

的代名词。1990年代新马歇尔产业区的

兴起意味着产业空间集聚所带动的地方

化经济成为创新的必要条件，因而 2007
年浙江省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

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并将“千亿产业集

聚提升工程”“引导乡镇企业向中心镇聚

集”作为核心要求，随后2011年《关于

支持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也提出推动试点镇的工业功能区与全省

开发区（园区）合作，做大做强产业发

展平台。随着经济转轨和改革深入，产

业园区城区化趋势引起了土地资源浪费、

公共服务缺失和职住严重分离等问题，

浙江进而开始反思服务于工业的功能分

区思想及其潜在的土地蔓延趋势。更重

要的是创新经济对于三生融合的需求挑

战了传统工业园区依仗规模化、聚集化

带动生产绩效的空间增长逻辑（陈前虎，

等，2019）。“生态化”“生活化”的理念

转型催生了浙江省特色小镇的雏形，如

云栖小镇前身是位于杭州转塘城乡结合

部的科技园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源于

杭州之江八卦新村的工业遗址改造等。

此外，《浙江省特色小镇创建导则》也明

确规定特色小镇总面积控制在 3km²，并

在 1km²建设范围内实现产城兼顾、功能

混合，说明特色小镇创建已经开始探索

如何摆脱增长主义的土地依赖而回归人

本主义的空间营建（于涛，等，2018）。
沿袭美丽乡村的创建路径，2015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

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3年创建100个左

右特色小镇，在编审流程、准入机制和

财政支持等方面均借鉴了美丽乡村的思

路，并且明确指出“宽进严定”的创建

机制⑥。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综合空间，直

接复刻乡村创建的内容难免过于简化各

类产业独特的空间需求而最终流于形式，

但因循产业园区规划或者城市控规的编

制思路势必陷入杂而繁多的窘境，鉴于

此，《特色小镇评定规范》在乡村创建的

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由“共性指标”和

“特色指标”相结合的多级评价指标体系

（吴一洲，等，2016）。顾名思义，共性

指标作为所有小镇创建均需要考核的项

目，主要关注社区功能、生态建设、政

企合作等基础性要素，共 3类 17项 400
分；而特色指标则是将适宜创建特色小

镇的产业划分为八大门类⑦，结合具体产

业的特征对专精发展、要素集聚和投产

效益进行细分评价，共计 9小类 600分；

同时预留50分自主申报项目以激励探索

新的建设路径。如果说“美丽乡村”的

申请准入和以奖代补是创建类规划从底

层诱因上重构规划目的来激发实施动力，

那么“特色小镇”搭建的分类指引和指

标体系则是在顶层设计上明确有限的内

容以保证有效的传导，自此创建类规划

编制的正当性（为什么要编创建类规划）

与合理性（如何编制创建类规划）得以

确立。

2.3 成熟期（2017—2021年）：从“环

境整治”的纵向传导到“美丽城镇”的

横向整合

20世纪末“小城镇，大问题”的论

述影响了全国城镇化路径选择，多部法

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均以“小城镇，大战

略”作为核心思想⑧。经过 2000年小城

镇综合改革、2007年中心镇培育工程，

浙江省形成了一批经济发达、产业特色

并具备中心地职能的小城镇。然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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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强镇扩权”的非均衡政策供给，

弱镇发展权逐渐丧失，数量仅占三成的

中心镇贡献了近八成的小城镇经济总量，

小城镇系统在纵向“分化”的过程中严

重缺乏横向的“分工”（陈前虎，等，

2019；王岱霞，等，2018），如何尊重个

体差异发展又保证整体共同富裕成为新

时期浙江省小城镇发展的重要议题。经

过“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的两轮

创建，浙江省摸索出一套创建类规划的

实施路径：先由省市自上而下地实行基

础且普惠性的环境整治，再由地方政府

结合自身情况分类型、分层级地申报综

合性、竞争性的创建行动。基于此，

201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了《浙江省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提

出通过三年对全省1191个乡镇街道开展

物质环境整治；随后 2019年顺势推出

《关于高水平推进美丽城镇建设的意见》，

明确“环境美、生活美、产业美、人文

美、治理美”等综合美化作为下一步小

城镇发展的目标，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小

城镇通过自主申报、创建 300个左右的

美丽城镇，为全省提供城镇建设样板，

以期形成与“美丽乡村”比肩的全国示

范效应。

小城镇的整治和创建行动以县（市、

区） 为责任主体，建制镇为实施主体。

相较于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制镇作

为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元，拥有镇一级

人民政府并行使各项法定职权⑨，因此，

小城镇的创建规划不仅在于从乡村到城

镇的空间扩张，更在于如何将这一项非

常设性行动整合进省、市（县）、镇等多

级政府常设性工作的治理转型。2017年，

省住建厅牵头成立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分设综合组、督

导组、宣传组以及对应综合整治分类行

动等六个专项小组⑩，同时市、县（市、

区）、镇 （乡、街道） 三级政府在借鉴

省级架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设立本级

城镇整治办，如宁波市石碶街道将综合

组和督导组合并，又增设负责水体和绿

化的专项七组，由此实现创建类规划从

省市到乡镇的“纵向传导”。由于“美

丽城镇”不再囿于单一的环境整治，生

活、产业、人文、治理等综合性要素被

涵盖至创建内容中，因而治理架构也需

要同步拓展。2019年浙江省住建厅发函

将原各级小城镇整治办整体转入美丽城

镇工作专班。此外，人员构成不再局限

于城建口，发改、经信、商贸、文旅等

多个部门均抽调人手，在保留职位的同

时暂停原职务，全职转入美丽城镇创建

工作，并建立集中化办公、常态化议事

等制度，实现了涵盖所有部门的“横向

整合”。

回溯浙江省创建类规划的演进，“美

丽乡村”的起步期为遴选数量众多的乡

村并集中投放资源而搭建竞争准入机制，

奠定了“创建”的思想基础；随后“特

色小镇”的发展期，借助分类、多元的

评价指标体系将各产业空间的个性化需

求纳入规划编制的模式化语言中以框定

“创建”的编制内容；最后“美丽城镇”

的成熟期，通过跨部门抽调人员组建专

班的“横向整合”和省市县镇多级同构

的“纵向传导”来理顺“创建”的治理

体系，自此创建类规划的基本形制得以

确立（图1）（陈前虎，等，2012；徐靓，

等，2012）。申请准入、指标体系和专班

模式不仅代表创建类规划的体例创新，

更在于空间规划的编审过程逐渐嵌入政

府治理框架中，进而形成一套相互约束、

自我调整的制度和机构。

3 创建类规划的治理创新：基于

美丽城镇的实证分析

3.1 申请准入与兜底补偿：构建上级与

地方的双向约束，保证事权与财权的同

步落实

通常规划编制目的有两种，一是主

管部门行使职能义务，落实上位政策并

依法编制相关规划，即法定规划；二是

应对经济快速转轨和特定发展需求，由

地方政府自行组织编制，如战略规划、

概念规划等，由此引发规划运行既要遵

从“上级要求”，又要表达“地方诉求”

的双重目的，但由于自身制度缺陷和外

部环境激变，两者往往自厝同异、不可

得兼。发轫于“美丽乡村”的“申请准

入”机制重塑了创建类规划的编制目的，

形成不同于其他规划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一方面，不同于法定规划的“全员尽

编”，“申请制”意味着镇级政府可以自

主决定是否申请并编制规划，而“准入

制”则体现在并非所有编制规划的城镇

均能成功创建。浙江省1365个乡镇街道

中，第一批省级样板城镇申报个数为249

图1 浙江省创建类规划的模式演进历程
Fig. 1 The evolution of evaluation-oriented plann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项目

申请
准入

分类
指引
指标
体系

治理
模式

起步期

千万工程
（2003）

通过 5年时间对
全省 1万个左右
的行政村进行全
面整治

分类指引：分为2类，示范村与
环境整治村

浙江省委省政府
下设“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
室，由农业农村
厅（农办）牵头

美丽乡村
（2008）

2016年公布首
批浙江省美丽
乡村 6 个示范
县、100个美丽
乡村示范乡镇

分类指引：分为3类，整乡整镇
整治项目、重点
培育示范中心
村、历史文化重
点村

由浙江省“千村
示 范 、万 村 整
治”工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负责

发展期

小城市培育试点
（2010）

分阶段培育 200
个特色明显、经
济发达和辐射能
力强的现代化小
城市

分类指引：总结
为 3类，都市型、
县域农业型小城
镇、县域块状经
济中心镇（陈前
虎，2012）；或 7
类（徐靓，2012）

浙江省发改委下
设中心镇发展改
革协调小组办公
室

特色小镇
（2014）

力争通过 3年重
点培育和规划建
设 100个左右特
色小镇

分类指引：分为8类，信息经济、
环保、健康、时
尚、旅游、金融、
高端装备制造和
历史经典
指标体系：所有
特色小镇均要求
考核共性指标 3
大类 17小类，8
类特色小镇分设
特色指标

浙江省省发改委
设立特色小镇规
划建设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13
家省级部门负责
人为成员

成熟期

小城镇综合环境
整治（2016）

通过3年时间整
治全省 1191个
乡镇和独立街
道

分类指引：分为3类，中心镇、一
般镇、乡集镇
指标体系：细分4大类 18小类，
不同城镇整治
深度不同

成立浙江省小
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领导
小组，成立 3个
小组和7个专项
组，统一地点，集
中办公

美丽城镇
（2019）

力 争 3 年 时 间300个左右小城
镇达到美丽城镇
要求

分类指引：分为6
类，都市节点型、
县域副中心型、
文旅特色型、商
贸特色型、工业
特色型、农业特
色型
指标体系：共性
指标5大类38小
类、6类美丽城镇
分设特色指标

浙江省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成立5
个小组，抽调人
员范围从城市建
设口扩展至政府
各个部门

基本覆盖的弱准入

有限遴选的强准入

上级指定的弱准入

自主申报的强准入

全面整治的弱准入

考核创建的强准入

面向有限乡建内容的简单分类

面向特色产业集
群的多元分类

细化多元分类的指标体系，衔接上级创建目标
与规划编制内容

治理架构：治理架构： 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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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功创建 110个，分别仅占 18%和

8%。另一方面，有别于战略规划的“想

编即编”，《县域美丽城镇建设行动方案

编制参考大纲》规定以县（市、区）为

编制主体并负责资金配套和补助，申报

城镇为实施主体，通过主体分置遏制盲

目申请。此外，《浙江省美丽城镇建设

评价办法操作手册》也明确了各类美丽

城镇样本创建的共性分数门槛，并分为

县区自评、市级初评等多个环节，通过

门槛化和分级化的考核来防止资源过度

投放。

事权与财权相统一是构建稳定治理

体系的必要条件，如果说“申请—准入”

实现了事权上对“上级要求”和“地方

诉求”的双向约束，那么，“兜底—补

偿”则是在财权上的对应补充（图 2）。

省级政府明确县级政府作为编制主体的

同时制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并于年初

向市县落实资金。县级层面对于乡镇的

财税兜底则更加精细，一方面兜底对象

从单个乡镇细化到具体项目，另一方面

兜底范围开始涉及土地、税收等多个方

面，如建德市对大洋镇提供1500万基础

保障资金并明确用地复垦指标、矿产资

源盘活收益 （50%）、财政超收部分

（65%）、各类税收实际征收额 （60%）、

经营性土地出让收入等均100%返还（括

号内为原返还比例）。相对于“事前兜

底”来保障“上级政策”的落实，“以奖

代补”则是对“地方意愿”的考验。省

级层面明确仅对通过省级样板创建考核

的乡镇提供资金补助，大多县（市）政

府也实行分段补助，如宁波北仑区承担

春晓街道 80%的美丽城镇建设资金，而

剩余 20%则需要街道先行垫付，在创建

成功后才由市级资金补足。可见，美丽

城镇优先理顺“上级”与“地方”的责

权关系并形成双向约束，随后通过“以

事权赋财权”的手段实现“约束中的激

励”，以此推动创建工作的有序落实。

3.2 指标体系与分类指引：重构刚性与

弹性的协整路径，诱发基础达标后的差

异分工

刚性与弹性一直是规划研究的核心

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规划既要保证上

位思想的有效传导，也需要兼顾规划实

施的因地制宜。传统规划往往采用责任

清单的思路，优先框定强制性内容和

“文本法定”以保证刚性，余下的引导性

内容和“动态调整”机制则彰显弹性。

创建类规划既不属于法定规划又不需要

长期实施，势必无法复制常规做法。特

色小镇时期萌生的“指标体系”和“分

类指引”在美丽城镇阶段得以进一步完

善，开辟出一条贯穿创建全过程的刚性

和弹性协整思路。在创建规划编制阶段，

《浙江省美丽城镇建设评价办法操作手

册》（以下简称手册）依据省政府对于生

态文明的“五美”解读，构建对应的三

级指标体系，并将其作为创建类规划的

核心内容以实现刚性传导。同时，充分

考虑块状经济下小城镇发展的个体差异，

《手册》总结出六类美丽城镇创建场景并

针对其未来发展路径分设“个性指标”

以满足各类城镇的弹性选择。

在“以评促建”“以评促管”的理念

下，创建类规划的考评过程同样需要考

虑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美丽城镇考评主

要分为材料考核和现场评分两个环节，

前者主要由创建城镇按要求提供台账数

据和证明资料，可以看作评价指标的内

容延续。现场评分则是针对美丽城镇实

施效果的验收，《手册》沿袭“共性”与

“个性”的思路设置了所有类型城镇均检

查的“十必看”项目（城镇社区、居住

片区（农房集聚区）、特色街区、公共空

间、教育和文体服务设施、医疗养老设

施、生态绿道、特色产业、特色乡村、

智慧管理平台）以及对应六类场景单独

检查的“X选看”项目。最终准入要求

上，《手册》明确了共性指标的刚性门

槛，但在个性指标和总得分上留有弹性

空间，比如浙东片区两个城镇 （街道）

均申报都市节点型美丽城镇，在满足共

性指标 80分的前提下，A镇依托连通都

市圈的高铁和地铁着重争取“环境美”

中“现代化交通网络”的指标分数来提

升总分，而B街道对照评分细则后发现

自身的优势在于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来

承接市中心溢出的人口和产业，进而在

“生活美”方面做足文章。由此可见，创

建类规划的“指标体系”和“分类指引”

不仅能全程协整“刚性传导”与“弹性

实施”的错位，更能在“基础达标”的

前 提 下 诱 致 性 地 实 现 “ 差 异 分

工”（表1）。

3.3 专班运作与博弈代理：跨部门抽调

人手缓解“条条打架”，各级专班的责权

异构规避“块块分割”

不少研究指出我国条块体制下职能

垂管和属地直管对城市规划建设造成了

巨大的制度成本。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

浙江省经过多次的体制机制创新，摸索

出“因事而设”的专班制度并将其整合

进创建类规划的治理框架（图 3）：省委

省政府从所有相关部门中抽调人手组建

美丽城镇专班，统一地点、集中办公，

并赋予省级专班有关美丽城镇的所有事

权，包括考评奖惩的规则制定、下级专

班的责权赋能等。一方面，得益于跨机

构的人员组成，省级层面部门的利益博

弈被转化为各部门在专班内部“代理人”

制定美丽城镇评价指标及其分值权重的

话语博弈，极大降低“条条打架”的制

度成本。另一方面，虽然各级政府也对

应设置美丽城镇专班，但地方专班仅需

根据省级制定的评价指标和操作规则按

图索骥，同样在形式上实现了对地方其

他部门的“代理”，以此规避了“块块分

割”的二次博弈。在实际调研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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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创建类规划中府际事权和财权关系
Fig. 2 Inter-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relationship in evaluation-oriented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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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专班仅有创建类规划实施的督导之

责，却无制定标准和介入（本地）考评

之权，因此，与其说它是地方政府同步

架设的职能机构，实现上下传导，争取

成功创建的治理技术，不如说是省级专

班的派出机构，征用地方资源而绕开地

方掣肘的治理艺术，这种“同构不同权”

不失为“诺斯悖论”的规划解答。

4 创建类规划的再审视：超越用地

的规划反思和过度治理的路径锁定

4.1 超越用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语

境下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辨析

通过审视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央地关

系和规划角色，帕齐·希利（Patsy Heal⁃
ey）将规划干预城市建设的手段归为三

类：①作为开发工具，利用土地来干预

城市建设；②作为治理工具，不利用土

地来干预城市建设；③作为财政工具来

干预城市建设（Healy P，等，2009），但

这三种工具不是齐头并进。不难看出，

创建类规划主要借由治理和财政的手段

来实现城乡空间更迭，而没有涉及大规

模的土地扩张，这一点与城市更新较为

类似。但进一步审视可以发现，生态文

明语境下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迥异于过

去的（后）工业文明语境。现代规划起

于工业革命时期（又称产业革命），为应

对资本产业化对规模生产 （工业用地）

和集中市场（居住用地）的渴求，在机

械理性和功能分区的原则下形成对土地

的综合安排，也即城市规划的雏形，所

以对于空间（土地）价值的认知觉醒往

往被认为是现代规划的启蒙之思，而基

于土地的空间干预则被信奉为理性规划

的立命之本（张京祥，等，2013）。正如

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在《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结尾所述：“曾

几何时推动社会的工业资本现已沦为绊

脚石……真正人性化的城市主义还有待

形成，仍需要颠覆性的理论来勾勒出从

剥削城市主义到人本城市主义的道路”

（Harvey D，2010）。尽管后续产生了诸

如有机疏散、邻里社区、新城运动、混

合开发、交通导向的开发（TOD）、精明

增长等一系列彰显人文关怀的规划思想，

但只要踌躇于工业文明的语境，产业资

本的牟利必然依附于实体的土地，未能

深入至资本运行逻辑的现实批判和改良

难以实现“轴心突破”，城市规划也就始

终因循“以地为本”的思维惯性。反观

创建类规划，这种整合进本土治理体系

的空间规划，尽管其没有完全脱离对土

地的需求，但是可以看出其规划价值不

再局限于借助土地来干预城乡建设，而

是整合环境整治、财政税收和空间设计

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治理；其结果也不是

乡村、城镇的开发建设，也就没有形成

推动土地扩张的增长联盟，而是问题导

向式地补足人居环境的短板，并将这种

理念通过治理手段进行自我约束和动态

调整。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空间规

划的收益不再依赖（土地）资本的增值，

而是源于地方居民实际需求的满足及其

带来的一系列正外部性反馈，恰好映照

出生态文明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核心

要义。

4.2 治理滥觞：“项目制”的空间规划

浮现出“过度治理”的隐忧

革新始于对旧有路径的创造性破坏，

但随着内外环境的嬗变，新生路径势必

沿袭着对旧语境的批判式继承，进而浮

表1 创建类规划的指标体系及其刚性弹性关系
Tab. 1 The index system of evaluation-oriented planning and its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核心症结
解决思路

评价指标

考评过程

准入要求

刚性传导
浙江省生态文明理念需要统一传导

通过指标体系来落实省政府的“五美”理念

环境美
生活美
产业美
人文美
治理美

城乡融合
材料考核
现场评分

都市节点型、县城副中心省级样板共性指标须
达到80分以上；特色型省级样板的共性指标必
须达到70分以上

共性指标

33分
22分
10分
20分
10分
5分

资料考核打分
十必看项目

弹性实施
块状经济下小城镇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依据小城镇发展特征和路径进行分类指引
个性指标

都市
节点型
22分
60分
45分
14分
9分
40分

——
X选看项目

经过资料审查、现场检查和满意度测评等多个环节考
核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综合计算省级样板创建评分

县域
副中心型
20分
62分
30分
27分
9分
42分

文旅
特色型
6分
39分
75分
33分
—
37分

商贸
特色型
5分
52分
87分
9分
—
38分

工业
特色型
9分
36分
90分
17分
—
38分

农业
特色型

—
31分
100分
20分
—
39分

图3 传统规划的府际博弈和创建类规划的府际代理
Fig. 3 The intergovernmental power dynamics in traditional planning and the intergovernmental transmission of eval⁃

uation-oriented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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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对新体系的局部不适用，这正是需

要不断深化改革的原因。如果说规划是

对空间的治理，那么“创建类规划”的

形成即是对规划的治理过程。追本溯源，

“创建类规划”即是空间规划嵌入地方政

府“项目制”治理，也可以视为“项目

治国”逐渐介入空间规划。借鉴演化经

济学地理学对事物演化存在路径依赖的

警示 （Martin R，等，2006） 和“项目

制”的系统风险（折晓叶，等，2011），

本文认为创建类规划存在三重锁定

（Lock-in）的隐忧：①过度依赖指标体

系的技术锁定。“特色小镇”阶段摸索出

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配套的规划治理手

段能够有效实现府际上下传导和刚性弹

性整合，而且机械式地查漏补缺也明显

减少了规划编制工作量，这种甲乙双方

都喜闻乐见的规划模式逐渐形成技术锁

定。然而，考察编制和实施过程后发现，

部分美丽城镇规划文本不甚严谨，而地

方实施也是掐头去尾，只关心评价指标

部分，这不但限制了规划师的专业性和

能动性，也扼杀人居环境营建的多种可

能性；②以奖代补制度下先建后评的优

势锁定。创建类规划的核心在于“以评

促建”，但“先建后评”的时序和“以奖

代补”的激励势必造成城镇之间的马太

效应。比如，浙东某乡镇年财政可支配

收入仅6000万，在没有县政府初期补助

的情况下为了争取仅1000万的创建奖励

而自行投入了近3000万的建设成本，另

一个同市不同县的乡镇拥有超十亿的财

政支配额，且区级财政就预先拨付 5400
万用以支持创建工作，显而易见，“先建

后评”决定了优势城镇能在前期投入更

多资源来提升创建成功率，而“以奖代

补”也意味着其在成功创建后可以利用

财税、土地的奖励进一步拉开和劣势城

镇的差距，优势锁定可见一斑；③治理

模式和运行机构相互嵌套的制度锁定。

专班制度是保障创建类规划实施的非常

设机构，但经过“小城镇综合整治”和

“美丽城镇”两轮运作后，省委省政府逐

渐依赖专班来落实城乡建设，比如近期

浙江省成立的“城乡风貌整治”和“未

来社区”专班。然而，非常设机构的常

态化运行实际是对常设部门法定职权的

再分配，这种未经法理论证的责权重构必

然产生不违法但也不合理的寻租空间，存

在损坏规划程序正义的风险。除此之外，

作为一种新生的地方实践，依然有许多经

由规划学科长期检验传承的核心价值未被

整合吸收，如公共利益、公众参与等，这

也将是创建类规划从“偏安一隅”迈向

“经世致用”必然要面对的挑战。

5 结 语

生态文明凝结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进程中对人类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再

思考。本文回顾了浙江省如何将生态文

明思想融入城乡建设之中，并逐渐演化

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空间治理逻辑。从

“美丽乡村”到“美丽城镇”，近20年的

多次厘革与拓新，浙江省在践行生态文

明的过程中探索出一套迥异于工业文明

的空间规划治理方式，实现了中国行政

理性和规划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此间

彰显出超越工业文明语境的“地本”而

复归中华传统哲学的“人本”思想。诚

然，通过创建类规划的再审视可以发现

其未能完全跳出综合理性的范畴，由

“理性”而引发的“依赖”亟待进一步突

破，进而最终实现行政理念、技术理性

与公众参与的妥协与善治。反观当前国

土空间规划中“三线划定”和“用地指

标”的争议，是否正因其自缚于工业文

明的“土地”囹圄以致深陷规划成果

“编而无用”、规划管理“函矢相攻”的

泥泽？为此，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创建

类规划及其在浙江的治理创新能否为国

土空间规划提供有益的启示？正如横渠

四句，意欲开拓中国城市规划的本土理

论，必须扎根在这 960万 km²的沃土之

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方实

践之上，以极目前瞻的使命感和誊写历

史的责任感来勇敢应对。

感谢浙江省美镇办和专家考核组成

员吴岩、巫燕飞、陈坚，浙江省城乡规

划设计研究院一分院詹敏院长和空间规

划与国土治理分院董翊明副院长！笔者

文责自负。

注释

① 包括“千万工程”“美丽乡村”“美丽宜居

示范村”“小城镇培育试点”“特色小镇”

“小城镇综合整治”和“美丽城镇”等实

践，目前正在酝酿推进“城乡风貌提升

工程”。

② 详见：人民网——八八战略。http：//zj.

people. com. cn/GB/187016/387797/index.

html。

③ 详见浙江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纪实：http：//cpc. people. com. cn/n1/

2018/0425/c419242-29948179.html。

④ 详见《浙江省村庄整治建设工作以奖代补

考核办法》，浙村整治办[2003]6号。

⑤ 详见《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

以奖代补考核办法》，浙农办[2008]30号，

美丽乡村建设以奖代补的资金不再一次性

发放，预先下发60%资金，考核通过后补

发后续40%。

⑥ 详见《关于高质量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的通知》，浙政办发〔2016〕30号。

⑦ 《特色小镇评定规范》将特色小镇分为八

类：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时尚、旅

游、金融、高端装备制造和历史经典。

⑧ 1990年，《城市规划法》提出“严格控制

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

市”；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

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

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

战略。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

又提到“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

⑨ 详见《关于高水平推进美丽城镇建设的意

见》，浙委办发 〔2019〕 52号。美丽城镇

以全省所有建制镇 （不含城关镇）、乡、

独立于城区的街道及若干规模特大村为主

要对象，而建制镇占绝大多数。

⑩ 小城镇综合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包括

综合组、督导组、宣传组以及六个专项小

组，即，规划设计引领组、卫生乡镇创建

组、“道乱占”治理组、“车乱开”治理

组、“线乱拉”治理组、“低小散”块状行

业治理组。

 详见：《关于印发浙江省美丽城镇建设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建[2020]76号。

 都市节点型、县域副中心型省级样板共性

指标须达到80分以上，特色型省级样板

共性指标须达到70分以上，基本达标型

满足“十个一”要求且共性指标得分 70

分以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C.North）提出国家既要构建有

偏向的产权体系实现非均衡发展以寻求租

金最大化，但又试图保证统一的产权体系

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导

致双重目标下的两难冲突。这里指省级政

府既想向下赋权调动地方积极性，又想保

留权力实现对地方的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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